
版號：01112024表31-3-1(110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.710.073.410.0130.580.800.492.1516.4321.687.0187.29 4.66

第2分位 2.990.060.520.0112.560.050.432.414.6568.225.1797.01 2.94

第3分位 3.160.040.430.018.950.020.302.542.8675.843.4296.84 2.42

第4分位 2.580.030.400.016.950.010.212.202.3880.312.8497.42 2.09

第5分位 2.420.030.360.016.260.010.162.071.9382.222.5897.58 1.97

第6分位 2.430.020.380.016.060.010.141.951.6782.752.5297.57 2.07

第7分位 2.590.020.390.026.230.010.131.921.7682.232.4697.41 2.24

第8分位 2.600.010.380.036.640.010.131.830.8382.742.4197.40 2.37

第9分位 2.830.010.430.047.240.010.181.820.4582.042.4697.17 2.49

第10分位 3.340.020.860.1110.140.010.251.690.1678.982.0196.66 2.44

合    計 3.760.030.760.0310.160.100.242.063.3173.703.2996.24 2.57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